	清河县民政局收费项目公示

	单位名称
	清河县民政局
	业务主管部门
	清河县民政局

	负 责 人
	尹国兴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   其他单位（   ）

	单位地址
	奥捷大厦7楼

	收费项目
	收费主体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收费范围
	收费对象
	征收方式
	收费依据
	减免规定

	殡葬收费
	清河县民政局
	遗体火化:710元；

遗体运送（含抬尸、消毒）:以10公里起价，按往返计算里程。累计里程不足10公里的，按次收费，每次205元；10公里以上的每次每公里加收3元，接尸时间超过2小时的，另加收10%的费用。骨灰寄存:51元每年（寄存时间不足183日的按收费标准50%计收)。
	元/具
	本县辖区
	死者家属
	缴入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18】988号、冀发改公价规【2023】2号、冀发改公价【2025】716号
	自2020年4月15日起，凡是具有清河县户籍的所有居民和常住人口均纳入惠民殡葬政策服务范围，遗体火化、骨灰寄存、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等基本服务项目服务全部免费。

	监督举报电话: 0319-8165922、0319-8166830

	监督举报邮箱：qhxzhg@126.com

	监督举报地址：清河县泰山北路128号财政局201室


